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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单位
	不予公开信息名称
	不予主动公开法律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	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公民隐私信息
	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保密法律法规规定，对拟公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进行审查。对不能确定是否公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。
　　涉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、依照法定程序确定、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，属于国家秘密，不予公开。
　　涉及不为公众所知悉、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、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，属于商业秘密，不予公开。
　　涉及公民依法受到保护的隐私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